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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届会议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议程项目 51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 
 
 
 

日本：
*
 决议草案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 
 
 

 大会， 

 回顾其 1996 年 12 月 13 日第 51/122 号、1999 年 12 月 6 日第 54/68 号、2004

年 10 月 20 日第 59/2 号、2006 年 12 月 14 日第 61/110 和 61/111 号、2007 年 12

月 17日第62/101号、2007年 12月 22日第62/217号、2010年 12月 10日第65/97

号、2011 年４月 7 日第 65/271 号和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71 号决议， 

 确认过去五十年来在载人航天飞行及为和平目的探索空间方面成就斐然，注

意到以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为代表的独特的促进空间活动国际合作全球平

台，并在此方面回顾《载人航天飞行五十周年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成立五

十周年宣言》，
1
 

 深信促进和扩大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属于全人类的外层空间并继续努力

使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符合人类共同利益，深信在该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

性，联合国应继续作为这种合作的协调中心， 

 重申国际合作在发展法治方面的重要性，包括遵守空间法有关规范以及这些

规范在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重申必须

__________________ 

 
*
 以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身份提交。 

 
1
 见第 66/71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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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广泛加入各项促进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条约，以应付不断出现的新挑

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严重关切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并铭记《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

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2
 (《外空条约》)第四条的重要性， 

 确认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强大空间能力的国家，都应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

竞赛作出积极贡献，以此作为国际合作促进和加强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

间的必要条件， 

 又确认空间碎片是一个事关所有国家的问题， 

 注意到在进一步发展和平空间探索和应用方面以及在各种国家空间项目和

合作开展的空间项目方面取得的进展，这有助于国际合作，并注意到进一步建立

法律框架以加强这一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深信有必要推动利用空间技术促进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
3
 

 严重关切灾害造成毁灭性影响，
4
 

 希望能使所有国家更多地获得和利用天基服务，促进灾害管理方面的能力建

设以及加强这方面的机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以期加强灾害管理和应急方面

的全球一级国际协调与合作， 

 深信空间科学和技术的利用及其在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灾害管理、环境保

护以及其他地球观测应用等领域的应用，有助于实现联合国讨论经济、社会和文

化发展，特别是消除贫穷等各方面问题的各次全球会议的目标， 

 在这方面欣见 2012年6月20日至22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大会确认了空间科学和技术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可发挥重大作用，
5
 

 审议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6
 

 1. 核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6
 

 2. 同意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审议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

建议的实质性项目，
7
 同时考虑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10 卷，第 8843 号。 

 
3
 见第 55/2 号决议。 

 
4
 “灾害”一词是指自然或技术灾害。 

 
5
 见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第 274 段。 

 
6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67/20)。 

 
7
 同上，第 34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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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继续

进行大会第 66/71 号决议为其规定的工作；
8
 

 4. 同意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按照委员会的建议审议实质性项目

并重新召集工作组，
9
 同时考虑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问题； 

 5. 敦促尚未成为外层空间利用问题国际条约
10
 缔约国的国家，考虑依其

国内法批准或加入这些条约，并将这些条约纳入本国立法； 

 6. 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

议继续进行大会第 66/71 号决议为其规定的工作；
11
 

 7. 同意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按照委员会的建议审议实质性

项目并重新召集工作组，
12
 同时考虑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问题； 

 8. 赞赏地注意到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国内机制并按照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

委员会《减少空间碎片准则》和大会第 62/217 号决议核可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委员会《减少空间碎片准则》，
13
 自愿采取减少空间碎片措施； 

 9. 邀请其他国家通过相关国内机制实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减少空

间碎片准则》；
13
 

 10. 认为各国必须更加关注包括核动力源物体在内的空间物体与空间碎片

碰撞的问题及空间碎片的其他方面，呼吁各国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开发更完善技

术来监测空间碎片，汇编和传播关于空间碎片的数据，并认为应尽可能向科学和

技术小组委员会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还同意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推广适当且负担得

起的战略，以尽量减少空间碎片对未来航天飞行的影响； 

 11. 促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强大空间能力的国家，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

竞赛作出积极贡献，以此作为国际合作促进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必

要条件； 

__________________ 

 
8
 同上，第二.D 章；A/AC.105/1003。 

 
9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67/20)，第 254 至 258 段。 

 
10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联合国，《条约汇

编》，第 610 卷，第 8843 号)；《关于援救航天员，送回航天员及送回射入外空之物体之协定》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72 卷，第 9574 号)；《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联

合国，《条约汇编》，第 961 卷，第 13810 号)；《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联合国，

《条约汇编》，第 1023 卷，第 15020 号)；《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联合

国，《条约汇编》，第 1363 卷，第 23002 号)。 

 
1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67/20)，第二.C 章；A/AC.105/1001。 

 
1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67/20)，第 190 至 195 段。 

 
13
 同上，《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62/20)，第 117 和 118 段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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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核可联合国空间技术应用专家向委员会提议并经委员会核可的 2013 年

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
14
 

 13. 促请所有会员国继续向联合国空间应用方案信托基金捐款，以便加强秘

书处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在优先专题领域提供技术和法律咨询服务的能力； 

 14. 满意地注意到在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联合国天基

信息平台)框架内取得的进展，并鼓励会员国自愿向该方案提供必要的额外资源，

以确保联合国天基信息平台及其区域支助办事处能够向会员国提供更多支助； 

 15. 赞赏地注意到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国际委员会在实现全球和区域天基定

位、导航和定时系统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方面，以及在推广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

使用和将其纳入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并赞赏地

注意到国际委员会将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至 9 日在北京举行第七次会议； 

 16. 又赞赏地注意到附属于联合国、分别设在摩洛哥和尼日利亚的法语和英

语非洲区域空间科技教育中心以及设在印度的亚洲及太平洋空间科技教育中心

及在巴西和墨西哥均设校园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空间科技教育中心，在 2012

年继续开展各自的教育方案，同意各区域中心应继续向委员会提交活动报告； 

 17. 在此方面欢迎附属于联合国的西亚空间科技教育中心于 2012 年在约旦

设立； 

 18. 强调空间活动方面的区域内和区域间合作对于加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协助各国发展空间能力以及促进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
3
 各项目标至关重要，

为此请相关区域组织提供必要援助，以便各国落实区域会议的各项建议； 

 19. 在这方面确认各类会议和其他机制在加强各国之间的区域和国际合作

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空间科学和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问题非洲领导人会议、亚

太区域空间机构论坛、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和美洲空间会议； 

 20. 请委员会继续优先审议如何维持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并就此向大会

第六十八届会议报告，并同意委员会在审议此事项时不妨继续考虑如何促进区域

内和区域间合作，考虑空间技术可在执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各项建议

方面发挥的作用； 

 21. 重申题为“空间千年：维也纳空间与人类发展宣言”的决议
15
 及大

会第 59/2 号决议均指出，空间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 

 
14
 同上，《第六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67/20)，第 89 段；A/AC.105/1011，第二和第三

节及附件三。 

 
15
 见《第三次联合国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报告，维也纳，1999 年 7 月 19 日至 30 日》（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0.I.3），第一章，决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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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福祉作出重大贡献，并回顾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关于执行第三次联合国

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第三次外空会议)各项建议的《行动计划》
16
 所

载建议有些已得到落实，在通过国家和区域活动执行尚未落实的建议方面取得

令人满意的进展； 

 22. 强调有必要增进空间技术及其应用所产生的惠益，推动有利于所有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活动的有序增长，包括减

轻灾害影响； 

 23. 赞赏地注意到地球观测小组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发言阐述了利

用空间生成的地理空间数据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 

 24. 重申应继续特别提请联合国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及有关领域各

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注意空间技术及其应用所能产生的惠益，并应推动利用

空间技术以努力实现这些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目标和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 

 25. 欣见为进一步加强外层空间活动机构间会议而加紧努力，并促请联合国

系统各实体，特别是参加机构间会议的实体与委员会合作，继续研究如何使空间

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为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发展议程作出贡献，特别是在与

粮食安全和增加受教育机会等有关的领域； 

 26. 请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其他国际组织和秘书长继续并酌情增强与委员会

之间的合作，向委员会提供与委员会及其附属机关的工作所涉问题相关的报告； 

 27. 注意到按照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根据关于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工作

方法的措施，
17
 就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主席团未来的构成问题达成的协议，

18
 非

洲国家组、东欧国家组以及西欧和其他国家组已分别提名 2014-2015 年期间委员

会主席、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主席及法律小组委员会主席职位的人选；
19
 

 28. 促请亚洲及太平洋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委员会下届会议

前分别提出2014-2015年期间委员会第二副主席/报告员职位
20
 和委员会第一副

主席职位的人选；
21
 

__________________ 

 
16
 见 A/59/174，第六.B 节。 

 
17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52/20)，附件一；同上，《第五十八

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58/20)，附件二，附录三。 

 
18
 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58/20)，附件二，第 4至 9 段。 

 
19
 同上，《第六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0 号》(A/67/20)，第 328、330 和 331 段。 

 
20
 同上，第 332 段。 

 
21
 同上，第 3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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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同意一俟亚洲及太平洋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提出人选，委员

会及其附属机构应在 2014 年各自届会上从被提名者中选出 2014-2015 年期间主

席团成员； 

 30. 核可委员会关于给予拉丁美洲航空和空间法及商业航空学会
22
 和日

地物理学科学委员会常驻观察员地位的决定；
23
 

 31. 鼓励各区域组促进属于本区域组的委员会成员国参与委员会及其附属

机构的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 

 
22
 同上，第 333 和 334 段。 

 
23
 同上，第 335 和 336 段。 


